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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

“知情同意权， 作为健康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必须在反抗各种理由的侮辱和歧视中得以
彰显。”

联合国享有最高标准健康权利问题1特别报告员 Anand Grover

“提及对吸毒人员的医疗，依照对医护治疗的知情同意权（及其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
拒绝治疗权），不能够强制病人戒除毒品。”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行政长官 Antonio Maria Costa2

背景介绍：毒品药物依赖和强制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将药物依赖定义为：对精神类药物的强烈需求，难以控制对该类药物的使用，不顾
因使用而引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而持续使用该类物质，如果突然停止使用该类药物，耐受性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可能出现戒除毒瘾时的相应症状。3 研究表明对毒品药物的依赖并非是意志
或品格的沦落，这是一种慢性的，基于生理和遗传学原因而反复恶化的健康状况。4

许多国家，使用毒品者将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里被排斥在医疗服务之外。而这种权利的剥夺
未经审判或正当程序。对应的强制戒毒中心则大多由军警或其他未经任何医护训练的人管理，难以提
供任何基于科学的治疗。

调查报告：强制戒毒政策和实践

在那些采取强制戒毒的国家中，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未经正当程序的任意逮捕和关押。关押场所的
设施也未能达到基本的健康和人权标准。

在柬埔寨只要是毒品使用者，无论成瘾与否，都可能时不时地被警察围捕并投入到政府的强制戒
毒中心。这些戒毒中心以艰苦的训练和强制劳动为主要的“处遇”方式。在这些戒毒中心里，被关押
者常常面临酷刑和极度残忍的身体折磨，包括性侵犯、被警棍电击和电线抽打等。被送进戒毒中心之
前这些人并未经过毒品成瘾的检测。被警察拘留及随后在戒毒中心关押期间，这些人既无法获得法律
咨询，也未经司法判决，更无法对此提出复议。2008年，在柬埔寨强制戒毒中心里有四分之一的人为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被强制劳动以及忍受身体上的虐待。5

戒毒人员被虐待的情况在中国的很多强制戒毒中心普遍存在。尽管在该国2008年的《反毒品法》
中将毒品使用者看做“病人”并承诺给以法律保护，而实际上该法给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广泛的权
力，使其可以在未经审讯或有失公正的情况下对毒品使用嫌疑人实施非法关押，最长可达六年。被关
押在强制戒毒所中的人常常被鞭打，无法获得医疗服务，每天无偿劳动多达18个小时。尽管他们是被
判“劳动改造”的， 但他们却无法得有效的药物替换治疗，也没有机会学习一定的技能为重返社会
做准备。6 据联合国预防艾滋计划署称，任何特定时间内，中国都有50万人被确认关押在强制戒毒所
里。

在越南有109个与毒品处遇有关的拘留所（也被称作“06 中心”），这些拘留所中关押着60,000 
名毒品使用者。他们在此被拘禁可长达五年。在看守所附近有两个所谓的医疗服务机构和三个劳动场



所。被关押的人无法得到律师，未经审判，也无法对其被关押提出质疑。被关押者经常被拒绝给予以
医护，就算是在毒品戒除期间情况也一样。有时他们被迫长时间的劳动，获得的报酬却低于市场工资
标准，并被扣除其食宿费用。如果没有完成工作量则会被隔离和处罚。

2003年，泰国有上千人被强制关押在由安全部队控制的“戒毒”（ drug treatment）中心。在所
谓的“戒毒治疗”开始之前，人们就已经被“判定”了刑期。在这些中心里，所谓的“治疗”实质上
是军事训练。泰国的强制处遇和改造措施对毒品使用者的健康和人权有着长期的影响。很多人因为害
怕被逮捕和遭遇警察而不断的逃避政府所属的医疗机构和毒品处遇项目。7

在俄罗斯的一些机构中，毒品使用者受到“鞭打疗法” （flogging therapy）。他们在戒毒期间
被拷在床上，并被拒绝给予减轻戒毒痛苦的药物。那些自愿接受治疗的毒品使用者被锁在病房里，有
的人则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8 2006年，46名妇女在一所滥用药物治疗医院中的大火中丧生。事后发现
导致惨案的原因在于医院中的工作人员对被锁在病房中的病人置之不理。9

2009年3月，新加坡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毒品使用者可以随时拘留并任意延长拘留时间。同
时规定，一旦复吸可以对其进行鞭笞，尽管复吸是戒毒过程中十分普遍的现象。10

在老挝，毒品使用者被关押在狭小的地方，即无法得到循证治疗，也没有必要的医疗服务。这些
被拘留的人常常受到身体虐待和性侵害，而他们当中有上百个儿童。这些儿童与成人混押在一起。11

人权和强制戒毒中心

毒品药物依赖治疗是卫生保健的一种形式，因此理应执行与其他医疗保健一样的标准。在毒品药
物医疗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权利包括：毒品使用者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生理
和心理健康，包括信息受到保密，无论健康状况如何的被告知权等在内的病人权利，以及知悉同意权
（包括自愿退出治疗），免受歧视的权利和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

不恰当的医学治疗

每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必须认同每一个人都享有“可能达到的最
高标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健康设施，物资和服务必
须是可得到的，可接受的并且处于良好的状况。12类似于拘留、强制劳动、强制身体锻炼和军事训练
的“治疗”和“改造”方式不符合国际法的相关要求。毒品药物依赖治疗作为一种良好的治疗方式，
是顺应文化和伦理的，是符合科学和医学要求的。

所谓的“治疗”和“改造”也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
罚。《国际反对酷刑公约》明确要求各缔约国承担调查有关酷刑，残忍的和非人道的待遇和处罚，并
作出可靠陈述的义务，同时还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责任。

未经个体诊断而进行的集体强制治疗

国际人权标准要求，任何治疗必须以自由选择和知情同意为前提，其也包含了拒绝接受治疗的权
利。知情同意权是健康权，隐私权和身体权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免受酷刑，残忍的，非人道的
待遇和处罚所必需的。

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的定义：“健康权包括自由权。其中自由权又包括对自己健康和身
体的控制权、免受干涉的权利，如免受酷刑、未被告知的治疗和试验。尊重健康权，各缔约国必须防
止强制治疗，除非有特殊情况，如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或者对传染疾病的防控。这些例外必须是具体
的、特定的情况，并且必须遵照国际人权标准，包括为保护患有精神疾病人员和改善其精神卫生保健
等原则。”13

认为毒品使用者无法对治疗做出决定的假设是十分危险的。其忽略了为确保医疗决定的做出而设
定的相关法律保障措施，其还扩大了潜在的毒品滥用范围。

肺结核和疟疾在一些国家里被公认存在非法羁押和侵犯人权的情况，如酷刑。包括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的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全球



艾滋病基金都呼吁关闭那些强制戒毒中心，取而代之以社区为基础的、循证的、自愿的、尊重人权的
戒毒治疗。1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同样认识到那些所谓的毒品“治疗”和“康复”机构其实迫使人们接受
集体的，程序化的治疗。这些机构违背了国际人权标准。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称：“对吸毒人
员的医疗，依照对医护治疗的知情同意权（及其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拒绝治疗权），不能够强制病
人戒毒。仅仅当情况危急到个人或他人时才能够采取强制治疗。这种例外情况的治疗必须是短时间
的，不以超过必要的临床治疗要求为限。且这种强制治疗的例外情况必须是被法律特别规定或是有司
法意见的。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够被施以实验形式的强迫治疗或以毒品戒毒治疗的名义进行的惩
罚性干预。”15

许多机构强迫人们进行所谓的“治疗”和“康复”。无论这些人是否缺乏决定治疗与否的能力，
是否对其自身和他人具有威胁，或者确实需要得到经过医护训练的专业人士给予治疗。很多情况下，
人们被迫接受治疗并不是他们确确实实需要治疗，而是因为他们使用或持有毒品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就算该机构可以给毒品使用者提供帮助，其还是不能为剥夺个体权利提供正当理由。这样的治疗机制
往往剥夺个体终止或调整治疗方案或重新考虑治疗必要性的权利。这样的治疗机制同时还无法提供程
序上的保证，无法确保治疗时间在临床治疗的必要限度之内。每个人接受治疗都因该基于其对治疗的
需要，强制治疗仅仅在个体缺乏决定能力并且有程序上的保障时才能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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